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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7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 

實施計畫 

 

一、法源依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條、統計法第 4 條規定辦理。 

二、調查目的： 

(一) 掌握當前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健康狀況及托育狀況，並可透過歷年資料比

較瞭解趨勢及變動。 

(二) 了解當前兒童及少年福利需求與政府對兒童少年福利供給狀況及其差距。 

(三) 提供政府制訂兒童少年福利政策與研修兒童少年福利相關法規之重要參考。 

(四) 提供政府及民間團體推動少年福利各項措施之參考。 

三、調查對象與區域範圍： 

(一)  調查對象：0至未滿6歲之學齡前兒童、6至未滿18歲之在校學生。 

(二)  區域範圍：臺灣地區及金門縣、連江縣（以下稱為金馬地區）。 

四、調查項目、單位及統計結果表式： 

(一) 調查項目（如調查問卷）：  

1. 學齡前兒童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性別、胎別、排行、生活扶助及與兒童

關係等。 

第二部分：兒童家庭狀況：家屬同住情形、兒童共同居住人口數、房間數、

兒童住家房間數、最近一年全家每月收入及支出狀況、兒童占全家每月平

均支出比率、兒童主要花費項目、全家每月平均收支狀況。 

第三部分：兒童父母親狀況：父母親國籍、父母親婚姻狀況、父母親教育

程度、父母親在這位兒童出生前最後一份工作狀況(含職業、雇用狀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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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週工作天數、是否需要周末工作、平均每天工作時數、工作開始年份

及結束、父母未就業原因)、父母親目前工作狀況(含共換了幾份工作、職業、

雇用狀況、工作開始年份、平均每週工作天數、是否需要周末工作、平均

每天工作時數、父母未就業原因、因兒童請假天數)、父母親申請或使用育

嬰假狀況(含公司是否阻擾勸退、請育嬰假月數、返回職場狀況、未返回原

職場原因、沒有因這位兒童請育嬰假原因)。 

第四部分：兒童托育狀況：最理想之托育安排、日間或工作時段(平日非假

日)實際的主要照顧安排、平日實際的照顧安排決定的對象、托育安排考量

因素、托育人員所具備的條件、有沒有從其他縣市遷戶籍到目前縣市及變

更原因、對幼兒園/保母/托嬰中心服務感受、兒童實際照顧安排領取補助情

形及未領取補助原因、父母或親屬照顧者未選擇給保母/托嬰中心/幼兒園照

顧的原因、照顧方式為給保母/托嬰中心/幼兒園照顧是不是當初的首選、接

送至保母/托嬰中心/幼兒園時間及交通方式、托育所需支付費用項目及金

額、養育孩子所遭遇的問題、才藝學習狀況、碰到兒童托育問題會向誰求

助、育兒知識來源。第五部分：兒童身體與飲食狀況：身心障礙狀況、身

心障礙程度、是否領有發展遲緩報告書、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兒童吃

早餐/午餐/晚餐狀況、兒童每週跟父母親共同用餐狀況。 

第五部分：兒童身體與飲食狀況：身心障礙狀況、身心障礙程度、是否領

有發展遲緩報告書、曾遭受到何種身體事故傷害、兒童吃早餐/午餐/晚餐狀

況、兒童每週跟父母親共同用餐狀況。 

第六部分：兒童遊戲及育樂狀況：兒童常使用的遊戲設施、平均花費多少

遊戲時間、兒童遊戲同伴、最需要的遊戲環境。 

第七部分：兒童福利部分：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與政策之認知度及滿

意度、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使用之情形、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與

政策之建議與期望等。 

2. 國小兒童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性別、胎別、排行、生活扶助、與兒童

之關係等。 

第二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家屬同住情形、兒童共同居住人口數、兒童

住家房間數、主要照顧者、家庭是否為(中)低收入戶、最近一年全家每月收

入及支出狀況、兒童占全家每月平均支出比率、兒童主要花費項目、全家

每月平均收支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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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兒童之生活狀況：父母親國籍、父母親婚姻狀況父母親工作狀

況及教育程度、照顧兒童所必須請假的天數。 

第四部分：兒童本身狀態：身心障礙狀況、身心障礙程度、是否領有發展

遲緩報告書、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兒童過去1個月的零用錢、兒童吃早

餐/午餐/晚餐狀況、兒童每週跟父母親共同用餐狀況。 

第五部分：兒童休閒活動狀況：休閒活動類型、時間、同伴及所需要之休

閒環境、上網經驗等。 

第六部分：兒童教育狀況：兒童放學後至晚餐前的照顧安排方式、費用、

平均補習/課後照顧費用、寒暑假安排、教養子女問題、才藝安排。 

第七部分：兒童的福利需求：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與政策之認知度及

滿意度、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使用之情形、對政府辦理兒童福利服務

與政策之建議與期望等。 

3. 少年問卷大綱：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性別、胎別、就學狀況、生活扶助。 

第二部分：少年家庭狀況：家屬同住情形、兄弟姊妹數、共同居住人口數、

房間數、家庭是否為(中)低收入戶。 

第三部分：少年父母親狀況：父母親工作狀況、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

國籍、父母親婚姻狀況。 

第四部分：少年本身狀況：身心障礙狀況、身心障礙程度、是否領有發展

遲緩報告書。 

第五部分：少年之生活狀況：軟硬體擁有設備、早餐頻率、較常參與的三

項休閒活動及平均每週參與時間、運動情形、上網經驗、與父母親互動方

式、自評家中經濟狀況、每月生活開銷平均花費、過去一個月零用錢及零

用錢主要來源、每月主要開銷項目、生活中困擾狀況、與朋友最常的互動

項目、打工經驗、校外補習狀況、歧視情形、偏差行為。 

第六部分：對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和使用情形：對政府頒定的各項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規認知度、對各項政府提供之少年福利福務之認知度及滿意

度、對政府辦理少年福利服務與政策之建議與期望、志願服務參與狀況、

社會參與狀況、公共議題認知狀況。 

第七部份：未來期許：未來升學狀況、期許自己的最高教育程度、對於社

會正面發展之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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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單位：以調查樣本個案為調查單位。 

五、調查資料時期： 

（一）靜態資料：以107年6月30日為資料標準日。 

（二）動態資料：以各調查項目所列之時期為準。 

六、調查方法： 

(一) 學齡前(0~未滿 6歲)兒童調查─面訪 

由實地訪查經驗豐富之面訪員到受訪者住處，進行面訪，並由兒童的父母、

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回答。 

(二) 國小(6~未滿 12歲)兒童調查─學生將訪問表帶回家給父母填寫 

由學生帶訪問表及信封回家請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答訪問表後密

封到信封裡，再由學生帶到學校交給老師。 

(三) 國中、高中(職)及五專前 3年少年調查─教室內自填訪問表 

由訪員至樣本學校，採教室內由學生自填訪問表方式，訪問員逐一唸題目，

學生逐一作答。 

七、抽樣設計： 

(一) 學齡前(0~未滿 6歲)兒童調查─面訪 

本調查抽樣設計係將全國按六都、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等分為11個

副母體，各副母體之鄉鎮市區參照「2017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抽樣設計」分層，

分層方式以集群分析將全國368個鄉鎮市區分為七種類型，作為各副母體內抽樣

分層依據。學齡前兒童係採分層二階段集群抽樣設計，以107年5月31日設籍全

國之人口為抽樣母體，各層採抽出機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之等機率抽樣方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先抽出鄉鎮市區，再抽出受訪對象。本

調查預計完成有效樣本數2,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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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小(6~未滿 12歲)兒童調查─學生將訪問表帶回家裡給父母填寫 

本調查抽樣設計係將全國按六都、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等分為11個

副母體，各副母體之鄉鎮市區參照「2017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抽樣設計」分層，

分層方式以集群分析將全國368個鄉鎮市區分為七種類型，作為各副母體內抽樣

分層依據。國小兒童係採分層三階段集群抽樣設計，以教育部統計處106學年度

國小兒童人數為抽樣母體，各層內學校按國小學生數多寡進行排序，以累計國

小學生數進行系統隨機抽樣抽出樣本學校，因此各校抽樣機率與國小學生數成

正比。先抽出樣本學校，再抽出樣本班級，最後再抽出樣本學生7位學生做為本

次訪問對象，請學生之家長(父母、養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填寫訪問表。 

(三) 國中少年調查─教室內自填訪問表 

本調查抽樣設計係將全國按六都、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等分為11個

副母體，各副母體之鄉鎮市區參照「2017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抽樣設計」分層，

分層方式以集群分析將全國368個鄉鎮市區分為七種類型，作為各副母體內抽樣

分層依據。國中少年係採分層三階段集群抽樣設計，以教育部統計處106學年度

國中少年人數為抽樣母體，各層內學校按國中學生數多寡進行排序，以累計國

中學生數進行系統隨機抽樣抽出樣本學校，因此各校抽樣機率與國中學生數成

正比。先抽出樣本學校，再抽出樣本班級，最後再抽出樣本學生6位學生做為本

次訪問對象。 

(四) 高中(職)及五專前 3年少年調查─教室內自填訪問表 

本調查抽樣設計係將全國按六都、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等分為11層。

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少年係採分層三階段集群抽樣設計，以教育部統計處106

學年度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名錄為抽樣母體，各層內學校按高中(職)及五專前3

年學生數多寡進行排序，以累計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學生數進行系統隨機抽樣

抽出樣本學校，因此各校抽樣機率與高中(職)及五專前3年學生數成正比。先抽

出樣本學校，再抽出樣本班級，最後再抽出樣本學生9位學生做為本次訪問對象。 

   上述(二)~(四)項學校問卷共計完成有效樣本數至少6,5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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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日期 項目 

107年 5-7月 問卷設計及問卷定稿 

107年 7-8月 樣本抽選與編輯樣本名冊作業 

107年 8-9月 調查用物採購、辦理調查施測訓練、函文教育部協助調查 

107年 9-11月 調查實施、回收問卷管理 

107年 11-12月 資料鍵入、檢誤與複核 

107年 12月 繳交期中報告 

107年 12月- 

108年 1月 
統計分析、編製次數分配表 

108年 2-4月 繳交成果報告 

九、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一) 資料處理方法： 

問卷回收後，即進行問卷檢查及複查工作，確認無誤再進行資料鍵入工作，

並利用統計軟體SPSS進行資料檢誤。檢誤完成後，學齡前兒童先依抽樣機率的

倒數進行加權，再依性別及年齡分配檢定樣本的結構；學校問卷則先依抽樣機

率的倒數進行加權，再依性別及年級分配檢定樣本結構。若樣本的分配與母體

分配有顯著差異，將以母體的分配調整樣本分配，以矯正偏差並減少抽樣誤

差。資料加權後，由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依本部相關業務需求進行調

查資料之統計分析與製表。 

(二) 統計結果表式： 

  依據調查項目基本特性，採交叉分類編製統計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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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辦及協辦機關： 

本調查由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籌規劃，社家署協助執行，實地訪查籌備則委

由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後續之調查資料整理、統計分析與報告撰述，

亦由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以及各樣本學校，則在調查執行過程中，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 

十一、所需經費與來源： 

本調查所需經費由本部 107 年度綜合規劃業務「衛生與社會福利統計及調查

分析」業務費及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度公彩回饋金「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推動

計畫｣項下支應。 

 

 

 

 

 

 

 

 

 

 


